关于《云南省林业基本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原国家林业局办公室制定印发的《林业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实施细则》(办计字〔2005〕31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时间较为长远,且《实施细则》中第二条明确的适用范围为“凡使用中央财政预算内投资（含国债资金），按基本建设程序由国家林业局审批、审核的林业建设项目（不含营造林项目），须按本细则组织项目竣工验收”。随着“深化放管服”“简政放权”等政策措施相继出台，国家已把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初步设计审批权限逐渐下放到地方。近年来，云南省林业基本建设项目主要为生态保护和修复支撑体系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安排实施的项目，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4年制定印发的《生态保护修复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中第二十一条“项目审批或备案部门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开展项目验收”和第三十条“项目汇总申报单位可根据本办法，制定本单位管理办法，细化实化投资申报...竣工验收等方面的要求”规定，故《实施细则》已不适用。
根据《生态保护修复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细化实化竣工验收的要求，省林草局进一步细化、明确了项目验收的各项工作和具体措施，草拟了《云南省林业基本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管理办法（暂行）》（以下简称《验收管理办法》）。《验收管理办法》的出台，有利于规范各地开展项目竣工验收工作，提高工作科学性、合理性。
二、主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政府投资条例》《生态保护修复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和国家、省有关项目管理规定，制定验收管理办法。
三、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分为四章共14条：

第一章为总则，共5条，主要内容包括：验收管理办法出台的背景和目的、适用范围、申请验收的条件、组织单位和程序。

第二章为验收依据和条件，共3条，主要内容包括：验收依据、验收具体条件、应提交的资料。

第三章为竣工验收组织及程序，共4条，主要内容包括：验收专家组成员及主要职责、验收评判及流程。

第四章为附则，共2条，主要内容包括：验收后资产管理、实施日期。

四、其他说明

（一）适用范围涵盖林草基本建设项目，包括预算内投资和财政资金支持的按基本建设程序实施并由省林草局审批的林草建设项目，不包括营造林类项目。

（二）规定了竣工验收前需进行的专项及自查验收。专项验收是为了确保专业性、责任主体，例如房建、道路等建设有其独特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要求，由专业的机构或部门针对特定方面进行检查，提高工程质量。自查验收是为了提高竣工验收通过率，督促项目建设单位加强自我管理和质量控制，提高项目建设的质量意识和责任感。

（三）明确竣工验收专家组的构成，由于林业基本建设项目建设内容较为简单、规模较小，故竣工验收专家组设组长一名，未设立副组长。
（四）明确项目建设单位对竣工验收报告内容、建设管理资料和附属文件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